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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注册税务师协会
厦税协发［2013］033 号

转发转发转发转发：：：：《福建省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福建省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福建省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福建省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厦门市各税务师事务所：

现将福建省物价局、福建省国税局、福建省地税局《关于制定福

建省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闽价服［2013］337 号）

转发贵所，请各所遵照执行。

厦门市注册税务师协会

二 0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福建省物价局福建省物价局福建省物价局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国税局福建省国税局福建省国税局福建省国税局 福建省地税局福建省地税局福建省地税局福建省地税局

关于制定福建省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关于制定福建省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关于制定福建省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关于制定福建省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闽价服［2013］337 号

各设区市物价局、国税局、地税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国税局、地税

局：

为规范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委托人和税务师事务所的合法权

益，促进注册税务师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印发<税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2009〕194

号）、《福建省物价局、福建省国税局、福建省地税局关于印发福建省税务师事务

所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闽价服〔2013〕338 号）等有关规定，福建省物

价局会同福建省国税局、地税局制定了福建省税务师事务所涉税鉴证服务收费标

准（详见附件）。现就相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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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务师事务所涉税鉴证服务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分为计件服务收费标

准和计时服务收费标准。计件服务收费实行差额定率累进计费，费用不足 1500

元的按 1500 元收取。

二、对国家税务总局和省级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涉税鉴证业务收费标

准暂由委托双方协商确定。

三、本标准自 2013 年 9 月 1日起试行，试行期一年。

附件：福建省税务师事务所涉税鉴证服务服务收费标准

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国税局 福建省地税局

2013 年 8 月 14 日

附件

福建省税务师事务所涉税鉴证服务收费标准福建省税务师事务所涉税鉴证服务收费标准福建省税务师事务所涉税鉴证服务收费标准福建省税务师事务所涉税鉴证服务收费标准

一、计件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

序号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计 费 单

位
计费基础

收 费 标 准 或

费率

1

企 业 所

得 税 汇

算 清 缴

纳 税 申

报鉴证

对委托人进

行企业所得

税汇算结缴

审核并出具

鉴证报告

元/年

按资产总

额或销售

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下 3‰

100 万元-500 万元 0.7‰

500 万 元 及 以 上

-1000 万元

0.5‰

1000 万元及以上

-5000 万元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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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万元及以上-1

亿元

0.3‰

1 亿元及以上
双 方 协 商 确

定

2

企 业 资

产 损 失

所 得 税

前 扣 除

鉴证

对委托人税

前资产损失

额进行审核

并出具鉴证

报告

元/次

按企业委

托报损金

额

100 万元及以下 1.2%

100 万 元 及 以 上

-500 万元

0.5%

500 万 元 及 以 上

-1000 万元

0.4%

1000 万元及以上 0.2%

3

企 业 所

得 税 税

前 弥 补

亏 损 鉴

证

对委托人前

年度的亏损

结转弥补进

行鉴证并出

具鉴证报告

元/年

按资产总额

或销售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下

参 照 企 业 所

得 税 汇 算 清

缴

100 万元-500 万元

500 万 元 及 以 上

-1000 万元

1000 万 元 及 以 上

-5000 万元

5000万元及以上-1亿

元

1 亿元及以上

4

土 地 增

值 税 清

算鉴证

对委托人房

地产开发项

目的土地增

值税清算进

行审核并出

具鉴证报告

元/项

目

按项目销

售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下 1‰

5000 万元及以上-1

亿元

0.7‰

1亿元及以上-5亿元 0.3‰

5 亿元及以上
双 方 协 商 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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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 值 税

纳 税 审

核鉴证

对委托人增

值税进行纳

税审核并出

具鉴证报告
元/年

按销售收

入

100 万元及以下 3‰

100 万 元 及 以 上

-500 万元

0.7‰

500 万 元 及 以 上

-1000 万元

0.5‰

1000 万元及以上

-5000 万元

0.4‰

5000 万元及以上 0.3‰

6

房地产开

发企业完

工产品结

算鉴证

对委托人房地

产开发项目的

完工产品结算

进行审核并出

具鉴证报告

元/项目
按项目销售

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下 1‰

5000 万元及以上-1

亿元

0.7‰

1亿元及以上-5亿元 0.3‰

5 亿元及以上
双 方 协 商 确

定

7

研究开发

费所得税

前加计扣

除鉴证

对委托人按规

定归集的研究

开发费进行审

核并出具鉴证

报告

元/项目

按企业委托

研究开发费

发生额

100 万元及以下 18‰

100 万 元 及 以 上

-500 万元

3‰

500 万 元 及 以 上

-1000 万元

2‰

1000 万元及以上

-5000 万元

1‰

5000 万元及以上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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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表中第 1项和第 3 项以知识产权、无形资产为主要业务的单位，以营业收

入为计费基础；其余单位以资产总额为计费基础。

2.允许上下浮动 30%。

3.对行政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等非营利单位的服务收费，可按基准价下浮

50%；对小微企业、特困企业、破产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服务收费可按基准价下

浮 50%。

4.对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鉴证”和“企业所得税税前

弥补亏损鉴证”收费可参照上述收费标准执行，也可由双方协商确定收费标准。

二、计时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

（一）主任、副主任税务师 400—600 元/小时

（二）注册税务师 150—300 元/小时

（三）助理人员 50—110 元/小时

（以下无文字）


